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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19年东湖高新区

预算绩效开展情况的说明

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要部署，

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

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，把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作为

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，对建

立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作出了一系

列重大决策部署。2019年，东湖高新区在党工委、管委会的

正确领导下，把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作为当前重要工作任

务，本着“花钱必问效，无效必问责”的原则，在全区塑造

了较好的绩效理念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。

一、增强绩效理念和制度建设

一是增强绩效理念。2019年高新区积极开展预算绩效管

理专题培训，通过印发制度汇编、重点支出报告选编、学习

读本等方式加强宣传，加大预算绩效学习培训的宣传力度和

多方主体参与度，并同步向省市财政部门报送相关绩效宣传信

息。各部门（单位）逐步树立“讲绩效、重绩效、用绩效”、

“用钱必问效，无效必问责”的绩效理念。

二是完善制度建设。高新区比照上级做法，印发《2019

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及分月计划》、《2019年预算绩效

评价工作方案》、《2019年预算绩效监控工作方案》、《关

于区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》等文件，稳步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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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确保工作有序开展。研究起草《预算绩

效管理内部工作规程》，完善预算管理制度，明确职责分工，

规范工作流程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做到有章可循、杜绝内部事

务管理随意性。

二、抓实重点环节和重点任务

一是点面结合，逐步提高绩效目标申报比例。由点及面

延伸，所有纳入部门预算的支出均编报绩效目标，部门项目

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资金比例提升到100%，基本实现绩效目

标同部门预算“同布置、同申报、同批复”。

二是夯实基础，加大绩效目标执行监控力度。2019 年继

续加大绩效监控力度，从各单位分别选取3-5个具有代表性

的重点项目开展预算绩效监控工作，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

预算执行进度实行“双监控”，促进绩效目标实现，及时发

现管理漏洞，纠正执行偏差。

三是提质扩面，推进绩效评价纵深发展。2019年组织完

成51家预算单位的358个项目支出和22家部门整体支出的自评

工作，选取教育、卫生、社保、环保、城市建设、产业发展

专项等领域的21项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及8项财政支出再

评价工作，累计参评资金达到25.54亿元，参评率达到90%以

上，并组织抽选部分自评报告进行质量评审，将评审结果进

行通报，加强对各单位和中介机构的绩效评价工作的质量考

核和制度约束，形成了“以评促改、以评促优”的机制，绩效

管理水平不断提高。

四是强化应用，优化结果导向资金分配。推动绩效评价

结果与预算安排相结合，在编报下年度预算时，各部门单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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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运用绩效监控结果和评价结果安排预算；在公开2019年

度决算时，应同步公开绩效评价结果及应用情况。将绩效评

价作为改进项目管理、优化资金配置的重要手段，不断提高预

算管理精细化水平。

三、注重责任落实和服务保障

一是落实主体责任，督促做好整改。各单位针对财政部

门提出的评审意见和出具的评审结果通报，结合各工作环节

中不真实、不完整、错报、漏报等问题，及时消化评审意见，

有序推进整改和优化工作，提高自身预算绩效管理水平。

二是完善技术支撑，实现资源共享。积极与省市实现资

源共享，完善第三方服务机构信息库名单，大力收集和完善

预算绩效指标库，共享市级专家库人员达96人，逐步推进预

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，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智力支

持和技术支撑，不断强化指导和监督，提高服务保障水平。


